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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恢复重建与应急保障措施

1 恢复重建

1.1 调查评估

气象灾害应急响应结束后，及时组织有关单位对气象灾害应

对工作进行总结，区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对气象灾害

损失情况、造成灾害的原因及相关气象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估，向

区人民政府提交评估报告。

1.2 制订计划

受灾地区镇人民政府组织有关单位制订恢复重建计划，尽快

组织修复被破坏的观测设备、学校、医院等公益设施及交通运输、

水利、电力、通信、供排水、供气、输油、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，

确保受灾地区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。同时，依据支援方

经济能力和受援方灾害程度，建立镇（街道）之间对口支援机制，

为受灾地区提供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、智力等各种形式的支援。积

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。

1.3 征用补偿

被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或者气象灾害应急工作结束后，应

当及时返还被征用的财产；对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、灭失

的，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给予公平、合理的补偿。

1.4 灾害保险

鼓励积极参加巨灾保险，通过巨灾保险发挥财政资金应对巨

灾的杠杆作用，充分利用巨灾指数保险快速理赔的优势，提高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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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资金利用效率。

2 应急保障

2.1 资金保障

区财政局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规范，对应急保障给予相应资金

支持。

2.2 物资保障
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要会同相关单位做好抢险救灾所需救援装

备、医药和防护用品等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协调。

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区发展改革局等单位加强生活类救灾物资

储备，做好应急采购、调运有关工作。

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做好救灾备荒种子储备、调运工作，会同

相关单位做好农业救灾物资、生产资料的储备、调剂和调运工作。

各镇（街道）及相关单位要按照规范储备气象灾害抢险物资，

并做好再生产储备有关工作。

2.3 通信保障

通信管理部门要及时组织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和铁塔公司采取

措施恢复遭破坏的通信线路和设施，确保灾区公用通信网通信畅

通，配合应急管理部门开展应急指挥与处置工作。

2.4 交通保障

惠阳公安分局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，加强灾区治安管理，

积极参与救灾、服务群众等工作。

区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要做好抢险救灾、灾区群众安全转移所

需车辆的调配方案，确保抢险救灾物资的运输畅通。

2.5 技术保障

各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，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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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气象灾害应急领域的科学研究，积累基础资料，促进科技成

果交流共享。推进气象灾害防御相关数据资源共享和开放，统筹

相关数据资源的采集、分类、管理、分析和应用。整合工程性和

非工程性措施，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

手段，提升隐患排查、风险识别、情景模拟、风险评估、应急处

置等技术支撑能力，综合降低气象灾害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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